
附件：
磴口县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服务能力评分表
	序号
	服务主体名称
	设立满2年以上（10分）
	规章制度、财务制度健全（10分）
	有固定经营或办公场所（10分）
	拥有配套农业机械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安装智能信息农机监测系统情况（10分）
	依据就近服务原则的本区域服务主体（10分）
	市级以上合作社、家庭农牧场、农事服务中心等服务主体（10分）
	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强、能提供全程化服务、延长服务链（10分）
	服务规模和无不良信用记录或重大事故情况（10分）
	服务记录台账或档案（5分）
	服务于示范区、示范村、示范镇、统种共富村及县内建设农业园区（5分）
	村集体或党支部领办合作社（5分）
	承担过项目任务，群众满意度高的（5分）
	总分（100分）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
